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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度第1季法務部矯正署臺北少年觀護所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製作日期：115年3月10日 

一、委員組成：                                                                  

召集人：江元凱委員 

委  員：林士欽委員、蔡貞慧委員、吳錦雯委員 

二、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議題： 

(一) 請問少觀所114年一整年的收容人數統計、申訴、陳情案件統計這些年度統計

資訊？ 

(二) 冬季低溫，收容少年健康保健照護情形，有無特殊狀況？ 

(三) 近期收容少年是否有重大事件及期處理情形？ 

(四) 持續追蹤關心上一季貴所平班高收容數之情形？ 

三、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案由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視察小組建議(由視

察小組提出具體建

議) 

請問少觀所114

年一整年的收

容人數統計、

申訴、陳情案

件統計這些年

度統計資訊？ 

(林士欽委員) 

少觀所回覆:少觀所114年度共計新收少年人數為1151

人。 

  
 

決議及建議事項：  

肯定所方的積極作

為及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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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少觀所114年度無收容人申訴及陳情案件。 

二、少觀所114年度開啟意見箱(外部視察意見箱無意見

反映)有4件意見反映，經本小組委員(江元凱委

員、林士欽委員、蔡貞慧委員、吳錦雯委員)檢視

意見箱開啟紀錄表後了解所方均有妥善回應及處

置。因該紀錄表是少觀所內部文書且有涉及個資部

分故將意見內容簡述如下： 

(一) 114年1月21日孝班1位同學反應，洗澡熱水不夠1

事。 

(二) 114年5月21日接見室民眾反應，陳列的書籍和雜

誌老舊1事。 

(三) 114年8月13日平班1位同學反應，希望播放其想

看的電視節目1事。 

(四) 114年9月3日平班1位同學反應，在舍房內未按照

生活作息表規定於房內玩蒙眼抓人遊戲，而遭管

教人員制止糾正1事。 

 

冬季低溫，收

容少年健康保

健照護情形，

有無特殊狀

況？冬季的收

容少年罹患感

冒的狀況怎麼

樣，有沒有群

少觀所回覆: 

一、對於收容少年新收依季節提供日用品包、被褥、制

服與收納之置物箱，維持學生日常所需外亦可達到

本所戒護安全之需求。冬季收容少年入所時，均發

放寢具一套(枕頭、墊被及棉被各1組)，另提供少

年自費購買寢具。 

二、冬季因應氣候變化，本所提供收容少年(衛生衣、

薄外套及鋪棉外套各1件，女生則加發鋪棉背心1

決議及建議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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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的問題？

(江元凱、吳

錦雯委員) 

件，俾利收容少年於冬季有保暖衣被可供使用。 

三、目前都是零星個案並無群聚事件。少年若有感冒症

狀時，可報告值勤主管由中央臺先行發放發泡錠舒

緩症狀後排定隔日看診。 

近期收容少年

是否有重大事

件及其處理情

形？(江元凱

委員) 

少觀所回覆:本所依據有做重大通報的為主，總共有8

件，臚列如下： 

一、 115年1月11日，1名少年擾亂舍房秩序事件，並於

處置期間情緒失控攻擊值勤同仁。本所業依妨害公

務罪及普通傷害罪移送地檢署偵辦。 

二、 115年1月23日，少年於抽血報告中顯示有梅毒，經

本所輔導訪談後，自述於所外吸食毒品後遭性侵，

本所基於保護少年權益(未滿16歲)將安排看診及輔

導。 

三、 115年1月23日，本所心理師晤談時，少年自述與男

友多次發生性行為，可能懷孕了，本所基於保護少

年權益(未滿16歲)將安排看診及輔導。 

四、 115年1月23日，少年於抽血報告中顯示有梅毒，經

本所輔導訪談後，自述於所外喝酒後發生性關係，

本所基於保護少年權益(未滿16歲)將安排看診及輔

導。 

五、 115年2月3日，本所心理師員輔導訪談時，自述懷

疑自己已經懷孕，並告知入所前有多次性關係，經

初驗(驗孕棒)後結果為陰性，本所基於保護少年權

益(未滿16歲)將安排看診及輔導。 

六、 115年2月4日，少年於抽血報告中顯示有梅毒，經

本所輔導訪談後，自述與女網友發生性關係，本所

基於保護少年權益(未滿16歲)將安排看診及輔導。 

七、 115年2月14日媒體報導「少觀所集體搖房，管理員

鎮壓少年時言詞失當並遭調職」一事說明: 

(一) 媒體指稱相關言論係於少年「搖房」暴動、管理員

噴灑辣椒水鎮壓過程中發生，此與事實不符。並非

報導指稱於集體衝突之混亂現場對少年進行言語挑

釁。 

(二) 報導稱「涉事管理員遭調離現職」一事:並未受到

「調離現職」之懲戒處分。 

八、115年2月15日有民眾向立法委員吳Ｏ瑤辦公室反映

郭姓少年偷渡手機到本所內，並利用網路社交平台

發文，本所查證說明: 

(一)本所獲報後查證網路平台所發布之照片與郭生現狀

照片不符。 

(二) 當日夜間經本所指派人員對郭生舍房突擊安全檢

查，並無查獲手機等違禁物品，郭生並無使用手機

之情形。 

(三)研析應係其他民眾冒用郭生名義於網路社交平台

(IG)發布之不實訊息。 

決議及建議事項： 

委員提示：目前台

灣網路最流行社交

媒體是 Threads 上

面也有很多 AI 合

成有關郭姓少年的

圖片和畫面，其遠

比臉書和

Instagram 的影響

較大。 

決議： 

1.肯定所方的危機

處理及積極的輔導

處置措施，同時口

頭慰問受傷的值勤

同仁並慰勉其辛

勞。 

2.針對性傳染病注

意內控管理，避免

所內感染。 

3.有關外界謠傳所

內事件之資訊，委

員於了解、察驗詳

情後，在外遇有相

關言論散播時，亦

可協助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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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題，有關

上述妨害性自

主的案件，所

方除落實通報

外是否有告發

或提告？(林

士欽委員、蔡

貞慧委員) 

 

少觀所回覆:因本所沒有調查權故僅依相關規定通報矯

正署、社會局及法院。提告或調查部分則會由社會局或

法院移轉縣市警局的婦幼隊調查後採取必要的處置。 

決議及建議事項：

所方發現收容少年

(女)可能涉相關

(被)侵害案件，有

同步通報矯正署、

法院及社會局，符

合兒權保障責任程

序。 

持續追蹤關心

上一季貴所平

班高收容數之

情形？(江元

凱委員) 

少觀所回覆:本所女性收容人自114年4月份起，收容人

數由22人上升33人，之後即維持40人上下；截至昨(9)

日女所收容人數略有下降，最近幾個月全所人數統計如

下： 

一、 114年12月31日(全所139人，男105，女34)。 

二、 115年1月31日(全所148人，男112，女36)。 

三、 115年2月28日(全所134人，男112，女22)。 

四、 115年3月9日(全所133人，男110，女23)。 

目前平班人數有下降，所以本所即有空間和時間可以開

始進行平班的環境改善工作（如牆面的粉刷等）優化生

活空間。 

決議及建議事項： 

女所收容人數有顯

著下降，亦肯定高

收容期間所方處置

措施。 

115年度對於

收容少年教輔

等相關業務，

有無新的或精

進的政策或計

畫？(江元凱

委員) 

 

少觀所回覆: 

一、輔導方面：鑑於去年新增1位心理師、1位社工師，

除了完成例行的鑑別報告和輔導業務外，特別針對

少年特殊之身心狀況及生活適應，予以個別會談與

轉介外界資源等相關協助。另針對小團體部分，除

原有之「戒毒教育」團體、「戒癮」團體、「身心障

礙少年適性輔導-鼓動青春」團體外，115年度新增

「融合教育-社會情緒學習」團體、「適性教育-自

我探索」團體。 

二、課程方面：除持續辦理各班教育和輔導課程外，

115年度特別精進新收班的「適性教育」課程，以

協助新收少年提早適應班級生活節奏及學習所內紀

律。另針對各班的「體育」課程，本科正積極尋覓

適任教師，擬提出相關計畫向教育部爭取補助。 

三、職業訓練方面：為提供少年出所後更多就業方向及

資源，除與新北市政府就業服務處、臺北市政府就

業服務處、桃園市政府就業職訓服務處，在各班辦

理原有的職涯就服宣導及個別轉介諮詢輔導外，

115年度積極爭取與各相關資源單位，如：勞動力

發展署北分署 YS 青年職涯發展中心，以及本所合

作之後追社政團體：616更生少年關懷協會（結合

少年夢工廠、新北市少年培力園）、淨化社會文教

基金會，新增辦理各項「職涯探索講座、職業探索

教育、各類職業達人創業分享，以及職場體驗小團

體」等活動。 

四、文康活動方面：除規劃每月的文康競賽外，115年

決議及建議事項： 

1. 欣見有增加專輔

人力，在收容待

審理裁定處分期

間，更需要提供

心理支持與適當

輔導，對少年的

改變意願，會有

顯著的影響。此

外，仍在教育階

段的收容少年，

其受教權益仍應

有替代性措施，

此部分需要政府

後續相關政策與

資源進行改善。 

2. 少年活動量大，

活動亦有助情緒

與發展，除期待

找到適任體運教

師，並未來可善

用所內活動空間

進行多元活動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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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新增每月的「班級慶生會」，及「春節班級佈置

比賽」、「暑期環境整潔比賽」、「夏令營」等活動。 

五、家庭支持方面：除規劃三節電話和面對面懇親會、

每月的家庭親子日、在活動前鋪陳「家庭支持方案

宣導」外，115年度新增「在三節面對面懇親會現

場，由心社人員陪伴未有家屬參與之少年，並提供

參與家屬親職教養諮詢」。 

承上題，少觀

所114年度共

接收了1151名

少年，請問目

前貴所的輔導

人力編制？

(蔡貞慧委員) 

少觀所回覆:本所114年有增加一位心理師跟社工師，目

前除3位輔導員外，編制了2位心理師和2位社工師（主

要的工作為製作鑑別報告和社會安全網的通報）和1位

毒品個案管理師。 

決議及建議事項： 

1.關於輔導人力問

題，少觀所平時

人數好像是一百

多人，但全年加

起來處理人數是

一千多人，但全

年加起來處理人

數是一千多人，

需要一直進行短

期輔導處遇，屬

高壓緊短安置措

施，對比矯正學

校，雖然人數很

多，但收容人數

穩定且資源較完

整。此外，少觀

所的收容性質也

沒有像矯正學校

那麼穩定，例

如，有些收容少

年本應該安置到

一般型兒少安置

機構，卻也收容

進來少觀所，

又，少觀所除收

容保護事件，也

收容觀察勒戒和

刑事案件等多元

性質的少年，收

容性質多元也造

成輔導的挑戰和

壓力。甚至，與

其他附屬於看守

所的小型少觀所

人力編制相較，

本所輔導人力的

比照標準應該是

不夠的，雖然114



6 
 

年增加了人員，

但這表示以前更

慘。綜上，少觀

所與矯正學校中

有關教育體系、

輔導資源、人力

分配和定位的問

題，應該是需要

認真思考及改變

精進的方向。 

2.後續仍可盤整實

際輔導需求，有

利委員後續在兒

少權益相關會議

中具體反映需求

與促成相關適當

資源挹注。 

四、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含解除追蹤、解除追蹤持續辦理、繼續追蹤等) 

年度 季別 視察建議 機關辦理情形 管考建議 

115 1 外部視察小組專用信箱開

啟時間： 

男、女所於115年3月10日

開啟檢視，無收受意見

書。 

本所配合辦理。 

 

持續追蹤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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